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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近 期 重 大 法 規 變 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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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 期  重  大  法  規  變  更 

為避免天災發生對我國財產保險業及再保險 

業財務產生巨大衝擊，規範將101年12月31日 

前提列於負債項下之部分特別準備金於102年 

1月1日起仍留列於負債並轉為因應天災之準 

備金，以強化財產保險業財務之穩健性。 

財產保險業天災保險準備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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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 期  重  大  法  規  變  更 

 

102年7月31日金管保產字第10202081880號函 

備查，新增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條 

之一，有關董事會每年宜就董事會、功能性委 

員會及個別董事，依自我評量、同儕評鑑、委 

任外部專業機構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

 

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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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 期  重  大  法  規  變  更 

-以損失發展三角形法計算強制汽車責任保 

  險未報賠款，俾合理提存賠款準備金 

-降低對於金融機構信用評等依賴度及法令 

  鬆綁之政策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 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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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 期  重  大  法  規  變  更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表修正草案 

-103年之費率草案以不調整為原則 

-導入被保險汽車前一年有違反酒後駕車紀 

  錄者，依違規次數加收本保險保險費之機 

  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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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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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核  保 

辦理個人傷害保險核保作業，有未確 
實評估被保險人職業類別之情形影響 
適用費率係數之正確性，核保作業有 
欠嚴謹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7條第4款第2目 
(現為第7條第8款第2目）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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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核  保 

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或簽署人未於所 
招攬之要保書上親簽、要保書未經要 
保人簽章、要保書未經核保人員簽署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7條第4款(現為 
第7條第8款第5目）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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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承保新投保案件以追溯生效之方式 
辦理 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7條第4款第4目 
(現為第7條第8款第4目）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
核  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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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辦理團體傷害保險招標件，另以契約 
書約定方式變更原保險醫療給付內容 
及商業火災保險以特別約定事項擴大 
承保範圍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7條第4款第2目 
(現為第7條第8款第2目）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
核  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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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承保個人汽車保險其費率應以個人車 
險費率計收，卻採用車隊附加條款【 
具法人資格之同一被保險人就100輛( 
含)以上投保者】費率計收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7條第4款第2目 
(現為第7條第8款第2目）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
核  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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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辦理汽車保險理賠作業，有未依保險 
契約先行扣除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 
額，再就超過自負額部分辦理賠付， 
而以全額賠付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3款第2目 
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
理  賠 



15 15 

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辦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給付，給 
付非屬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
」所訂定之醫療費用，及給付出險日 
前之一般內科費用 

核與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 
辦法」第6條及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
」第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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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辦理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理賠作業，賠 
付被保險人(汽車經銷商)試乘車修復 
費用超逾保險契約條款所定推定全損 
修復金額上限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3款第2目 
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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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辦理斷保件及起保不久即出險之案件 
，其賠案書面資料與系統所載時序不 
一致，無法判定是否為承保期間內所 
發生之承保事故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3款第2目 
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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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 
辦理汽車保險理賠案件，有理賠人員 
對其招攬之案件執行理賠簽署業務 
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15條第3項及第 
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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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辦理被保險人為租賃車公司之車險理賠 
作業，對於維修估價單開具日早於出險 
日之不合理情事，未確實審核即予理賠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2款及第17 
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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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辦理被保險人為租賃車公司之汽車保險車體損 
失險之理賠申請案，對於同一人在同一時間駕 
駛不同車輛於同一地點或不同地點出險之不合 
理情事，未確實審核實際駕駛人及其駕駛執照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2款及第17 
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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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理  賠 

受理汽車保險車體損失險之理賠申請案， 
有對於不保事項仍予賠付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」第8條第3款第2目 
及第17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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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委  外 

未與非金融機構簽訂代收保費合約，而有 
保費代收情事 

核與「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」 
第11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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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委  外 

應收帳款催收業務委託他人處理，有未依 
規定向本會申請核准之情事 

核與「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」 
第4點第2項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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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資訊公開 
 
未於網頁公開列示關係企業名稱及持股 
 

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2第3項授權訂定之「財 
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」第5條第1項 
第8款規定不符 



25 25 

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其  他 

承保部分工程保險業務，因應營造商要求 
，退還部分工程保險費予營造商之情事 

核與保險法第137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保險業設 
立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23條，有關「保險業收取 
保費，不得有錯價、放佣情事，或以不真實之支 
出入帳，藉達錯價、放佣之目的」之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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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其  他 

召開董事會議有獨立董事對與本人有利害 
關係者之案件表決未迴避情事 

核與保險法第146條之7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保 
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 
辦法」第4條第2項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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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其  他 

與大陸地區保險業為再保險業務往來，有 
未事前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

核與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36 
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 
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」第12條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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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險 業 常 見 缺 失 類 型 

其  他 

存放於同一金融機構之金額，有逾保險業 
資金10%之規定者 

核與保險法第146條第3項規定不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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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 他 宣 達 事 項 



30 30 

產險精算人員之培育與養成 

產險精算人員對產險公司經營日益重要，主要工作 

包含商品設計創新、費率釐訂及準備金提存，執行 

風險評估及制定投資方針，並定期檢討與改進。然 

精算人員之養成需要較長時間培養，為提升精算專 

業品質，除精算人員自身應積極參與各類研討會等 

之專業訓練課程外，各公司亦應積極規劃對所屬精 

算人力之培育計畫或獎勵措施，並提升精算人員之 

軟、硬體作業環境。 

其  他  宣  達  事  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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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他  宣  達  事  項 

不得以未與保險經紀人訂有契約拒收保件 

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，洽訂保險契 
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人，保險公司除依公司所訂 
核保程序審核外，尚不得逕以未與該保險經紀人 
訂有契約關係為由拒收保件，如因核保因素拒保 
者，應敘明理由告知保戶及保險經紀人，以確保 
消費者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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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他  宣  達  事  項 

不得有惡性競爭影響費率合理及公平 

屢獲民眾反映保險業收取之巨大保額之商業 
火災保險其非天災保險之保險費未具合理對 
價，重申保險公司所核收之保險費，應與承 
擔之風險具有合理對價，並不得有惡性競爭 
影響費率合理及公平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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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他  宣  達  事  項 

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保險費應覈實 

工程會101年10月17日工程企字第10100360530號函， 
已重申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，如契約內載有保險費 
單項金額，承包商依契約規定投保，其實際支付保險 
費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目金額，招標機關仍應依契約 
所列金額支付承包商在案，爰辦理公共工程保險，不 
得配合承包商以招標機關要求依繳費收據覈實支付為 
由，開立不實收據，應以工程會函釋內容，協助承包 
商加強與招標機關溝通，倘嗣後仍遇有困難或具體個 
案請適時提供，俾於相關平台溝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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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他  宣  達  事  項 

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

保險業應對所蒐集之保戶或相關人員 
之資料建立控管機制，並適時辦理控 
管措施之稽核，以落實對個人資料之 
保護，俾符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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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 謝謝聆聽！ 


